


2025年永州市本级第三批土储债项目 008号

收益与融资资金自求平衡

专项评价报告

和泉正 (2025) 专字第043号

我们接受委托， 对 2025年永州市本级第三批土储债项目 008号收益与融资自求平衡情况

进行评价并出具专项评价报告。

我们的审核依据是《中国注册会计师其他鉴证业务准则第3111 号——预测性财务信息的

审核》 。 相关项目实施主体对项目收益预测及其所依据的各项假设负责。 这些假设已在具体

预测说明中披露。

根据我们对支持这些假设的证据的审核， 我 们没有注意到任何事项使我们认为这些假设

没有为预测提供合理基础。 而且， 我们认为，该 项目收益预测是在这些假设的基础上恰当编

制的，并按照项目收益及现金流入预测编制基础的规定进行了列报。

由于预期事项通常并非如预期那样发生， 并且变动可能重大，实际结果可能与预测性财

务信息存在差异。

本专项评价报告仅供发行人发行本期债券之目的使用，不 得用作其他任何目的。

附件： 项目收益与融资自求平衡专项评价说

经专项审核，我们认为，在项目收益预测及其所依据的各项假设前提下，本次评价的2025

年永州市本级第三批土储债项目 008号， 预期净收益能够合理保障偿还融资本金和利息，实

现项目收益和融资平衡 。

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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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年宁远县第三批土储债项目 006号预期收益与融资自求

平衡专项评价报告

湘永专审〔2025〕第 906号

审计机构：湖南永源会计师事务所(普通合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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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 南 永 源 会 计 师 事 务 所 ( 普 通 合 伙 )
HunanYongyuanCertifiedPublicAccountants(GeneralPartnership)

2025年宁远县第三批土储债项目 006号预期收益与融资自

求平衡专项评价报告

湘永专审〔2025〕第 906号

一、数据预测的前提假设及评价

宁远县财政局：

我们接受委托，对 2025年宁远县第三批土储债项目 006号的预

期收益与融资自求平衡情况进行评价并出具专项评价报告

我们的审核依据是《中国注册会计师其他鉴证业务准则第 3111

号一预测性财务信息的审核》。相关专项债券项目单位对项目收益预

测及其所依据的各项假设负责。这些假设已在具体预测说明中披露。

根据我们对支持这些假设证据的审核，我们认为，该项目收益预测是

在这些假设的基础上恰当编制的，并按照项目收益及现金流入预测编

制基础的规定进行了列报

由于预期事项通常并非如预期那样发生，并且变动可能重大，实

际结果可能与预测性财务信息存在差异。

经专项审核，我们认为，在相关专项债券项目单位对项目收益预

测及其所依据的各项假设成立的前提下，本次评价的 2025年宁远县

第三批土储债项目 006号预期净收益能够合理保障偿还融资本金和

利息，实现项目预期收益和融资自求平衡。

总体评论结果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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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项目基本情况

（一）项目实施单位基本情况

本项目实施单位基本情况如下：

机构名称 宁远县土地收购储备中心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124311267367894626

宗旨和业务范围
在宁远县范围内代表县人民政府依法对全县存量国有土地、闲

置地、收回地、收购地进行收购、储备、管理和经营。

法定代表人 欧志平

机构性质 事业单位

地址 宁远县舜帝中路

批准机构名称 宁远县事业单位登记管理局

（二）地块概况

项目地块概况如下下表:

项目概况表

单位：亩、万元

序

号
地块名称 四至范围 概况 投资计划 实施单位

1

宁远县爱林

路与规划路

交汇处西北

侧旁地块

宁远县爱林路与规划

路交汇处西北侧旁

项目总投资 6,210.05
万元，收储面积

23,366.27㎡，规划用

途为居住用地。

项目总投资

6,210.05万
元

宁远县土

地收购储

备中心

三、项目还本付息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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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地方政府专项债券发行计划

项目拟发行地方政府专项债券的发行计划如下：

项目名称

资金来源
本次申请发行政

府专项债券金额财政资金
拟发行政府专项债券金

额

2025年宁远县第三

批土储债项目 006

号

810.05 5,400.00 5,400.00

项目计划申请政府专项债券资金 5,400.00万元，根据 2025年 8

月相同待偿期国债收益率算术平均值上浮 20%进行预测，预测利率为

1.92%，期限 5年，每年支付一次利息，到期还本并支付最后一次利

息。

（二）地方政府专项债券还本付息测算

项目发行地方政府专项债券融资应付本息情况如下:

项目融资还本付息情况表
单位：万元

年度
期初本

金

本期新

增
本期偿还

期末本

金余额
当年偿还

当年还本

付息合计

2025年 10月 5,400.00 5,400.00
2026年 5,400.00 5,400.00 103.68 103.68
2027年 5,400.00 5,400.00 103.68 103.68
2028年 5,400.00 5,400.00 103.68 103.68
2029年 5,400.00 5,400.00 103.68 103.68

2030年 10月 5,400.00 5,400.00 0.00 103.68 5,503.68
合计 - 5,400.00 5,400.00 - 518.40 5,918.40

四、项目收益预测

本项目的收入主要是土地出让收入。

1、土地出让价格的预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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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测采取的方法和原理

根据项目周边的土地交易出让信息,选取各项目周边相同性质的

土地历史成交情况进行参照测评，并考虑容积率、年限、规划用途等

因素经科学修正后，得出可合理的对照价格，对出让情况进行预测。

2、宁远县周边土地出让案例

居住用地出让具体案例如下：

出让单价：3805.18元/平方米

数据来源：中国土地市场网



5

出让单价：3807.73元/平方米

数据来源：中国土地市场网

出让单价：3880.93元/平方米

数据来源：中国土地市场网

2、项目预期收入

根据上述近期土地市场情况及同类型地块出让价格，依照谨慎性

原则考虑，本项目地块按照单价 3,750.00元/平方米进行测算，土地

出让价格不做增长，预测项目实现土地出让收入情况如下:

项目预期收入测算表

单位：万元

项目名称 2025年 2026年 2027年 2028年 2029年 2030年

2025年宁远县第三

批土储债项目006号
8,762.35

出让单价（元/㎡） 3,750.00

宗地面积（㎡） 23,366.27

合计 8,762.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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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项目成本预测

本项目的主要成本包括农业土地开发资金计提、保障性安居工程

资金计提、农田水利建设资金计提、教育资金计提、土地出让业务费，

债券存续期内，项目预计总成本为 689.12万元。具体如下：

1、农业土地开发资金计提

本项目农业土地开发资金计提比例按土地出让收益的 15%计算。

2、保障性安居工程资金计提

本项目保障性安居工程资金计提比例按土地出让收益的 3%计算。

3、农田水利建设资金计提

本项目农田水利建设资金计提比例按土地出让收益的 4%计算。

4、教育资金计提

本项目教育资金计提比例按土地出让收益的 3%计算。

5、土地出让业务费

本项目土地出让业务费按土地出让收益的 2%计算。

五、项目收益与融资自求平衡性预测

本次融资涉及的专项债券项目可偿债收益及本息覆盖情况详见

下表:

项目平衡情况表

单位：万元

序

号
地块名称

规划

收储

面积

（㎡）

土地

规划

性质

资金总

需求

预计地块

出让净收

益

计划发

行额

预计融

资成本

土地出

让收入

对融资

成本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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盖倍数

1

宁远县爱林

路与规划路

交汇处西北

侧旁地块

23,366
.27

居住

用地
6,210.05 8,073.23 5,400.00 5,918.40 1.36

六、结论

根据地方政府发行项目收益与融资自求平衡专项债券的要求，在

项目收益预测及其所依据的各项假设前提下，本次评价的 2025年宁

远县第三批土储债项目 006号，债券发行期内经营性资金净流入

8,762.35万元，债券融资本息合计 5,918.40万元，本息保障倍数为 1.36

倍，预期净收益能够保障偿还融资本金和利息，实现项目收益和融资

自求平衡。

本专项评价报告仅供发行人发行本次债券之目的使用，不得用作

其他任何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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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二五 年 十 月 一十三 日



9



10



11



12


































